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鲁建标字〔２０２４〕１号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征集２０２４年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

建议项目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管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提高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地方标准供给水平,进一步完善工

程建设地方标准体系,根据«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办法»有

关规定,经研究,确定开展２０２４年度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

项目计划征集工作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征集方向

围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要求,聚焦现实需要和长

远需求,突出地域特点和风俗习惯,加快住房城乡建设重点领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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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环节急需标准编制,切实发挥标准的基础性、引领性作用.重

点征集方向如下:

(一)低碳节能与绿色发展.包括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、绿

色建筑、建筑节能、装配式建筑等方面标准.

(二)城市更新与宜居建设.包括城市基础设施、韧性城市、海

绵城市、地下综合管廊、村居建设、历史建筑保护等方面标准.

(三)品质提升与安全发展.包括高品质住宅建设、养老设施

及无障碍环境建设、老旧小区改造、质量安全等方面标准.

(四)建筑市场与数字住建.包括智慧城市建设、智能建造、数

字建筑、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、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

等方面标准.

二、项目范围和条件

(一)项目范围

工程建设活动中没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为细化提高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,需在全省范围内对相关工程建设技术做出统一规

定的,可以申请制定工程建设地方标准.

工程建设产品标准、工程建设产品检验检测方法标准、尚未在

全省范围内进行实践验证和应用推广的工程建设技术要求以及涉

及部门工作职责的管理标准等不纳入工程建设标准立项范围.

(二)项目条件

１．严格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以及技术经济政策;

２．安全适用、经济合理,体现我省气候、地理、环境等特点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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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技术要求不低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,并不得与国家标准

和行业标准相抵触,地方标准之间应协调配套,不得重复、矛盾;

４．具有成熟的工程建设技术应用实践经验;

５．涉及专利技术的,应取得专利权人许可在实施地方标准时

免费实施其专利;

６．拟纳入标准中的新技术、新工艺应获得省级以上科技成果

奖,且在我省推广应用一年以上;

７．同一领域、内容相近的相关标准应修订整合成综合性、通用

性标准;

８．标准的制定实施不得妨碍商品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、限制

市场竞争的行为;不得指定或隐含指定特定技术产品、生产厂家和

供应商信息;不得采用国家和省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

和设施设备.

三、程序安排

(一)公开征集.标准申报单位可从“２０２４年度工程建设标准

重点计划项目”(附件１)中选题申报,也可根据申报范围自主选题

自拟名称.申报单位如有２０２１年及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的标准立

项项目的,原则上不得申报新项目.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需要

修订的,由原主编单位申报修订.申报单位为山东省工程建设标

准２０２２年发布实施标准目录(附件２)中主编单位的,请提供所主

编标准的实施情况报告,报告包括标准实施情况、实施成效、存在

问题及改进建议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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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自愿申报.申报单位填写«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立项申

请书»(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网“标准造价”专栏下载);提供有详

细技术内容的标准编写草案;已进行过试验验证和统计分析的提

交相关报告.申报单位请于３月１５日前将«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

立项申请书»(一式三份加盖公章)及相关材料和实施情况报告报

送至单位注册所在地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.

(三)集中推荐.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征集的建议项目进行

汇总,原则上同一领域、内容相近的相关标准整合成综合性、通用

性标准.请于３月２９日前将«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项目推荐汇总

表»(附件３)及标准项目申报材料和实施情况报告报送至省工程

建设标准造价中心.

(四)论证公布.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拟于４月份组织专家对各

市推荐项目进行立项论证,申报单位对项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等问

题予以答辩.根据专家论证意见,提出拟立项的标准项目,经公示

７日无异议后,按规定程序发布年度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

计划.

四、其他要求

(一)申报标准项目中主编单位不超过２家、参编单位不超过

８家;主编单位为２家的,标准编制工作由第一主编单位牵头并负

责完成.

(二)申报单位应具备法人资格,承担过与所主编标准内容相

关的工程建设科研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检测等工作,并在相关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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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具有较高水平,能解决标准编制的重大技术问题.主要起草人

所从事的工作应与标准编制内容一致,有丰富的工作、工程实践

经验.

(三)年度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发布后,标准名称、

主编单位不得变动.标准编制工作应自立项计划发布之日起１２

个月内完成,未按时完成的原计划项目作废.

联系人:省工程建设标准造价中心 李磊、李红玉,联系电话:

０５３１－５１７６５５１６、５１７６５５１５,地址:济南市市中区三里庄１７号５０３

室,邮政编码:２５０００１,电子信箱:lilei７０５８＠shandong．cn.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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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信息公开属性:此件主动公开

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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